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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ST惠程    公告编号：2025－096 

 

关于2026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背景概述 

2025年2月，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实业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城建”）同意2025年度为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18,560万元的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担

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担保额度范围包括存量及新增授信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以及反担保等，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亦无需

提供反担保。 

（二）本次延长担保额度使用期限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存量及新增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绿发实业集团及

绿发城建同意将2025年度为公司及全资公司提供的18,560万元担保总额度使用

期限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保持不变，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 

（三）其他说明 

1.绿发实业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绿发城建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绿发实业集团、绿发城建均为公司关

联法人，本事项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等规定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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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2026 年度关联方延长担保额度使用期限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

项，董事长艾远鹏先生因在交易对方任职，对本事项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事项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

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行为，经申请，本事项可豁免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或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688937335E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艾远鹏 

成立日期：2009-06-04 

营业期限：2009-06-04 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 50 号 1 幢 6-2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住房租赁；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授权的土地储备整治，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而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重庆市璧山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持股 100%。 

3.绿发实业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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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绿发实业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绿发实业集团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经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二）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YN16N1G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丽宇 

成立日期：2017-11-08 

营业期限：2017-11-08 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111,03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 50 号 1 幢 6-6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演出场所经营；旅游

业务；食品销售；演出经纪；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

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潜水）；餐饮服务；洗浴服务；职业中介活动；游艺娱乐活

动；专利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智

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物

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水

土流失防治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游乐园服务；游览景区管

理；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休闲娱乐用品设备出租；体育用品设备出租；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普通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

户外用品销售；体育竞赛组织；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摄像及视频制

作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专业设计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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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除外）；停车场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水上运输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创业空间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全咨询服务；自然科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动漫游戏开发；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日用百

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

务派遣）；会议及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摄影扩印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共

享自行车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商标代理；版权代理；法

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农副产品销售；花卉种植；

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3.绿发城建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绿发城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绿发城建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经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额度预计事项遵循自愿的原则，国资股东为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任何

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资股东将担保额度有效期延长一年能够有效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日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无需支付担保费用，无需提供反担保，属于公司单

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事项，体现了国资股东对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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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支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绿发实业及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9,855.86 万元（公司有权机构已审议批准的交

易金额）。其中：获得债务豁免事项 13,0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担保及担保额度预

计事项 19,360 万元，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19,000 万元，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事项 3,000 万元，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5,470.63 万元，其他交易事

项 25.23 万元。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独立董事 2人，实际参与表决独立董事 2人，最终以 2票同意、0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关联方延长担保额度使用

期限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对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次关联担

保的详细资料进行了事先审阅，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额度预计事项遵循自愿的原

则，国资股东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公司无需

向其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

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事项，体现了国资股东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能有效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已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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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